驻醴株洲市国有企业改革办公室2016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

预算说明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本单位主要负责原株洲市属4家已改制企业（醴陵电瓷厂、醴陵石膏粉厂、醴陶瓷机械厂、醴陵建材炉料总厂）及10家未改制企业[醴陵兴业总公司（原国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）、醴陵永胜陶瓷有限公司、醴陵星火陶瓷实业有限公司、醴陵力生瓷厂、醴陵瓷泥矿、醴陵新民瓷厂、醴陵瓷业总公司机械修造厂、醴陵雄风玻璃水有限公司、醴陵瓷业出口包装纸箱有限公司、湖南省防腐技术开发部]的维稳、破产改制及其遗留问题处理。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机关及所属企业单位。收入包括公共预算；支出既包括保障机关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所属企业维稳等的经费。
我单位2017部门预算预算编制范围内无下属预算单位
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101.26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01.26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101.26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9.72万元，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1.54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．基本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71.26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。

2．项目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30万元，是指单位为维护4家已改制企业和10家未改制企业的稳定和解决遗留问题等而发生的支出。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101.26万元，比上年度预算增加（减少）18.35万元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：因工资套改人员经费增加及对所属企业的维稳等经费增加。
（四)政府采购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8万元。

（五）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：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5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3.5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.5万元。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与上年持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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